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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局 101 年度施政目標及重點 

壹、使命 
以「高品質的財務管理」及「高效益的資產管理」，協助本府各機關推行市政。 

貳、願景 
「建構永續發展的財政，打造健康富裕的臺北」 

參、施政重點 
一、靈活運用市庫資金，加強財務調度，節省債息支出。 

二、落實本府各特種基金財務監督，強化基金體質，並加強本市債務基金管理

，節省債息支出。 

三、強化財務收入ｅ化程度，提升收入解繳效率，落實便民服務理念。 

四、健全本市菸酒管理措施，積極辦理菸酒法令之宣（輔）導，加強私、劣菸

酒之稽查與取締，維護消費者權益。 

五、積極輔導各機關加速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 

六、有效運用具開發價值之土地，以 BOT 及設定地上權等開發方式，鼓勵民間

投資開發，以提升公共服務品質，促進都市發展。 

七、加強市有財產之管理與利用，增加市庫收入，確保市有財產權益。 

八、積極清理活化市有公用未（低度）利用房地，以提升市有財產使用效益。 

九、賡續處分無公務使用需求、畸零狹小不利開發利用之市有非公用不動產及

辦理眷舍騰空標售，維護市有財產權益，挹注市庫收入。 

十、賡續處理市有非公用不動產租占業務，並配合財產管理資訊系統整合更新

，強化系統控管功能，減輕行政管理負擔。 

十一、積極清理及利用市有非公用閒置土地，大面積土地評估辦理開發或都市

更新；小面積土地朝處分或參與民間都市更新。未開發處分前，辦理標

租、提供短期使用或予以綠美化、設置簡易運動設施或圍籬，以加強管

理並維市容觀瞻。 

十二、賡續市有非公用土地開發規劃，並加速推動都市更新及參與捷運聯合開

發，以增進市有房地有效利用及促進都市發展。 

十三、賡續推動集中支付業務電子付、無紙化作業，並提供多元化匯款存帳入

戶通知服務，滿足受款人核帳需求。 

十四、擴大 ISMS(資訊安全管理系統)ISO 27001 認證範圍，深化應用系統資訊

安全管理品質。 

十五、更新建置「電連存帳入戶通知系統」，提昇便民服務形象。 

十六、推動 Web 版物品管理系統分期上線，統合財產及物品管理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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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年度施政計畫 
計 畫 名 稱

業

務

計

畫

工

作

計

畫

分 計 畫
計   畫   內   容

壹.
一

般

行

政

一.
行

政

管

理

<一>行政管理 辦理會計、政風、人事、總務等業務。 

貳.
財

政

管

理

一.
財

務

管

理

<一>公務機關

財務管理

1.積極運用各種財務策略籌措財源，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以加速支援

市政建設。

2.靈活庫款調度，以節省債息支出，並增加收益。

3.加強管理及有效運用本市各重劃區盈餘款，以加速地方建設。

4.加強管控本府債務，以健全本市財政，並符公共債務法相關規定。

<二>特種基金

財務監督與債

務基金及公債

管理

1.督導本府所屬各特種基金財務收支管理，以強化基金體質。

2.配合研考會考核各特種基金經營績效，以提升基金財務效能。

3.適時發行公債，籌措重大建設及債務還本財源。

4.加強債務還本付息之管理，以維市府債信。

5.加強債務基金管理，以增進財務效益。

<三>歲入管理 1.督導本府各機關積極籌措財源，編列年度歲入預算，以支援市政建

設。

2.定期檢討考核各機關歲入預算及罰鍰收繳執行情形，以提升歲入執

行效率。

3.積極推動公款收入電子化，提升便民服務效能。

4.督導本府各機關依規費法規定，定期檢討收費基準。

5.辦理本府各機關財務查核，以提高其財務效能。

二.
菸

酒

暨

稅

務

<一>稅捐稽徵

策劃與推行

1.督導及規劃本市地方稅之稽徵，以提升稅務服務品質，落實依法納

稅義務及維護合法節稅權利。

2.配合財經時事變動，適時研擬相關法規。

3.適時建請中央修正不合時宜之財稅法令等規定。

4.督導稅捐處進行房屋稅有關問題之檢討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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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理

考核與管理

1. 確實執行清欠計畫，以確保稅款徵起，並加強清欠績效

2. 研訂創新服務措施，以強化和諧

3. 捐稽徵工作及督導稅捐處確實執行財政部訂

頒專案之執行情形。 

<二>稅務督導 督導稅捐處

之考核。 

督導稅捐處加強租稅宣導及教育並

徵納關係，提升便民服務品質。 

查核稅捐處辦理年度稅

濟發展委員會 府施政品質。 

3.協助電腦公會辦理電腦展及資訊月事宜。

<三>臺北市經 1.辦理臺北市經濟發展委員會相關業務，研訂本市發展策略。

2.辦理市政顧問財政組市政論壇會議，強化本

<四>菸酒管理 
2. 相關局處落實本市私、劣菸酒稽查與取締，保障人民身體

。 

4.加強查察逾有效期限的菸酒，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1.規劃本府菸酒管理年度計畫等綜合業務。

協調本府

健康。

3.為落實菸酒管理，辦理臺北燈節等專案宣導活動事宜

<五>金融管理 

3. 作社依法令執行業務及訂定各種內部規章並落實

4. 用合作社變現性資產查核，強化外部監督，落實金融

5.落實金融消費者爭議案件處理機制，以保障市民權益。

1.有效管理本府持有富邦金控公司股權，增益本府庫收。

2.督導動產質借處強化組織功能，創新服務，提高經營效能。

督導本市各信用合

內部稽核作業。

辦理本市各信

監理制度。

共建設

業務 與機制。 

5.研究引進英國 PFI 制度運用於市政建設。

三.
促

參

與

開

發

業

務

<一>促進民間

參與公

1.積極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2.強化促參推動委員會功能，提升促參訪視小組查核效能。

3.落實本府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相關策略

4.加強本府各機關促參業務承辦人員之訓練。

產開發業務

1. 權等方式，

2.

<二>非公用財 運用具開發價值土地，以依促參法辦理 BOT、設定地上

由民間投資開發，以提高土地價值，促進都市發展。 

評估篩選大面積市有土地，運用臺北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之資金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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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本府最佳使用項目及開

3.辦理臺北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預算編列及執行業務。

請專業顧問團體進行初步規劃設計，

發方式，促進市有土地有效利用。 

理

校

財產管理

4. 產及不動產［建築物］之報廢、拆除案件，確實

7. 清理未利用及低度利用房地，以提升使用效益，避

8.推動市有財產委託經營，以增進營運效益。

四.
公

用

財

產

管

<一>機關學 1.研擬財產管理制度、法令規定及作業流程。

2.定期辦理各機關學校財產管理業務講習。

3.定期或不定期查核各機關學校財產使用及管理情形。

審查各機關學校動

維護市有財產。

5.審核各一級機關首長移交交代案件。

6.督導各機關學校清理及追討被占用財產。

督導各機關學校

免閒置浪費。

<二>產籍管理 
校使用。 

。 

考。 

6.公共設施土地抵繳遺產稅、贈與稅案件之登記會辦。

1.加強市屬各機關學校財產產籍管理。

2.推動市有財產管理系統及地理資訊系統，以供各機關學

3.定期印製各式財產資料、報表並彙總市有財產總帳

4.製作「臺北市市有財產統計彙編」供各界參

5.權屬未定土地產權取得、登記等之處理。

用財

產出售

1.

處分程序後，按臺北市市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等規定辦理出售

2.

議審議之決策與議事效能，維護市有財產權益，挹注市庫

收入。 

五.
非

公

用

財

產

管

理

<一>非公 小面積土地符合公產法規相關規定得出售者，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

完成

。 

委託建立估價報告書範本，提高報告書品質，以提升市有財產審議

委員會會

用財

產出租

1. 有財產管理自治

3. 租約，要求返還市地，

如有欠繳租金者，依法辦理催繳或訴追。

<二>非公 尚無公用計畫之被占建市有非公用土地依臺北市市

條例規定辦理出租，有效管理市產並增裕庫收。 

2.已出租之市有非公用土地，按期通知繳納租金。

租約期滿未續約或欠繳租金者，依約定終止

產綜合管理

3.

<三>非公用財 1.清理被占用市有非公用房地，予以有效管理利用。

2.處理他級政府機關學校撥用、借用市有非公用房地事宜。

清理及利用市有非公用閒置不動產，除提供公務或公共使用外，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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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美化、設置簡

 

4.依法繳納市有非公用財產之地價稅及房屋稅。

期無利用計畫者，辦理標租、提供短期使用或予以

易運動設施或圍籬，以加強管理並維市容觀瞻。

評估及規

劃

業。 

4.配合市有土地辦理更新提供公有出租住宅。

六.
非

公

用

財

產

開

發

<一>辦理市有

土地參與都市

更新

1.蒐集公有土地參與都市更新相關法令規定與案例。

2.評估市有或公有土地主導都市更新事業之可行性。

3.積極辦理市有眷舍基地開發利用規劃與評估作

新

推動業務 2. 土地參與都市更新案，促進市有土地有效利用及改善

3.辦理臺北市市有眷舍房地發放搬遷補助費控帳業務。

<二>都市更 1.積極推動本府主導或代辦都市更新案，促進都市發展及培養財源。

積極推動市有

都市景觀。

化利用作業

2. 地下街及洲子美

食街等重大設施之委外管理與履約、監督管理。

<三>市有土地

參與聯合開發

案及市有財產

活

1.賡續辦理市有土地參與捷運聯合開發案。

辦理捷運中山、東區及西門地下街、臺北車站 k 區

業務 2. 電子支付文件各項檢核服務，減少憑單退件率，提高行政效能

3. 庫款安全，加強電子支付文件及紙本憑單審核，覈實支付費款

。

七.
集

中

支

付

業

務

<一>支付管制 1.即時建立預算檔，加強餘額查對，嚴密預算控管。

提供

。

強化

作業

1. 存帳，以達成全面採匯款方式支付費款為目標，提升

。 

4.結合電子支付系統，加速退匯再匯案件處理時效，提升行政效能。

<二>庫款支付 賡續推廣電連

支付效能。 

2.提供多元化電連存帳入戶通知服務，滿足受款人核帳需求

3.提供櫃台多元化服務，確保庫款安全及提升服務品質。

處理

1. 腦編製支付業務各項報表，確保帳務正確無誤，提供決策參

2. 將各項對帳及統計資料，提供各支用機關參考，強化帳務處理

<三>支付帳務 運用電

考。 

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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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支付效能，以漸進方式達到支

付業務無紙化的長期目標。 

。 

積極推動集中支付電子化業務

<一>資訊業務 1. 各業務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推廣及管理維護，增

2. 訊軟硬體設備汰換、採購、管理及維護，以提升資訊服務品

3. 部稽核及認證複驗等資安相關事項，

強化及確保本局資訊安全。 

八.
電

子

資

料

處

理

辦理本局網站及

進行政效能。 

辦理資

質。 

賡續辦理資訊安全管理制度內

參.
稅

捐

稽

徵

業

務 徵

>地價稅稽

徵

件。 

。 

料。 

8.

申請按自用住宅用地核課地價稅，產製輔導函通知納稅義務人。

一.
財

產

稅

稽

<一 1.辦理地價稅稽徵工作。

2.依據地政等相關機關提供之資料釐正稅籍。

3.受理、建立電腦管制檔並抽查適用特別稅率及減免用地案

4.辦理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維護租稅公平

5.依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清冊釐正納稅義務人資

6.訂定地價稅開徵行事曆、宣導工作計畫等。

7.加強地價稅繳款書送達作業，減少欠稅。

為及時提醒新購房地之納稅義務人，於 9 月 22 日前辦竣戶籍登記並

增值

稅稽徵 2. 移轉或設定典權申報現值之查定、發單、通報地政機關

之審查、稅額查定及發單。 

8. 政事務所辦理土地增值稅、契稅網路申報案件收件及

完稅業務。

<二>土地 1.辦理土地增值稅稽徵工作。

土地所有權

等業務。

3.拍賣土地扣繳土地增值稅之處理。

4.原地價檔資料維護及建檔作業。

5.不課徵、免稅、記存及特殊案件

6.特殊案件之選案清查及列管。

7.逾滯納期間未繳案件之清理。

派專人進駐地

>房屋稅稽

徵

維護租稅公平。 

少欠稅。 

<三 1.辦理房屋稅稽徵工作。

2.運用建築管理處等相關機關提供之資料釐正稅籍。

3.辦理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計畫，以

4.訂定房屋稅開徵行事曆、宣導工作計畫等。

5.加強房屋稅繳款書送達作業，減

6.推動房屋稅課徵合理化作業。

7.執行本市不動產評價委員會 100 年常會決議通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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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產稅案件，提供房屋稅籍釐正參用清冊， 釐正納稅義務人資

料。 

運用遺

<四>契稅稽徵 

，審查是否有契稅實質課稅情形。

4.逾滯納期間未繳案件之清理。

1.辦理契稅稽徵工作。

2.受理契稅申報案件。

3.運用都市發展局通報之使用執照

>印花稅稽

徵

3.辦理印花稅專案檢查。

二.
機

會

稅

稽

徵

<一 1.辦理印花稅稽徵工作。

2.輔導印花稅總繳作業。

>娛樂稅稽

徵

。 

4.加強娛樂稅繳款書送達作業，增裕稅收。

<二 1.辦理娛樂稅稽徵工作。

2.辦理娛樂稅稅籍清查，以掌握稅源。

3.運用營業稅申報資料及加強臨時公演之查課

牌照

稅稽徵

3. 輛異動辦理查欠工作，櫃臺作業流程力求順暢，提

。 

7.加強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作業，減少欠稅。

<三>使用 1.辦理使用牌照稅稽徵工作。

2.加強車籍資料之管理與釐正，建立完整之車籍資料，核實稽徵。

配合監理單位車

高便民服務。

4.訂定使用牌照稅開徵行事曆、宣導工作計畫等。

5.加強車輛檢查及路邊停放車輛欠稅清查工作。

6.辦理身心障礙者免稅案件清查，以維護租稅公平

理

<一>清理欠稅 繳罰鍰案件之清理。 

之清理。 

5. 及配合法務部行政執行署行政執行處強制執行，

以維租稅公平。

三.
稅

務

管

1.辦理以前年度欠稅及未

2.清理大額欠稅案件。

3.加強執行（債權）憑證

4.落實稅捐保全措施。

滯納稅捐案件移送

<二>管理業務 
2.主動辦理賦額更正案件退稅及重溢繳案件退稅。

1.推動多元化繳稅作業，以便利民眾繳納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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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查緝及行政

救濟業務 3. 違章裁罰案件。

辯論等作業

5.推動違章與行政救濟案件協談作業機制，疏減訟源。

6.辦理檢舉人罰鍰獎金分配。

四.
違

章

及

行

政

救

濟

<一>處理違 1.選案查核課稅資料。

2.受理檢舉逃漏稅案件。

審理

4.辦理復查、訴願答辯、行政訴訟答辯、陳述意見及言詞

。

資

料

<一>資訊業務 1.達成

造冊、造單、劃解、銷號、查欠

2. 管理、

理知識庫系統及

自動化，以達無紙化目標。 

4.

5.

障礙空間。

，並確保課稅資料不外洩，保障民眾權益。

9.

管理、資訊設備

10 置掃描器設備，以提高行政效率。

11.建置房屋稅與地價稅外業清查整合系統，購置行動裝置(平板電腦)

五.
電

子

處

理

稽徵業務全面自動化

(1)各稅資料之建檔、異動、核稅、

、勾稽、審核、退稅、統計等採全面電腦化作業。 

(2)配合辦理各稅專案清查作業。 

實施人事、會計、文書、差勤、薪資、考績、交通費、財產

績效考核管理、加班管理、檔案目錄建檔、行政管

電子表單系統等行政管理業務

3.實施自動化櫃臺作業，提供各稅便民查調服務。

推動地方稅網路申報作業。

提升網際網路資訊服務網功能，提供各項稅務資訊、線上申報服務

、網路申報、稅務軟體、各類申報表格下載及便民服務信箱等全年

無休之服務，配合行政院加強資通安全及建立網路無

6.賡續辦理 ISO27001 認證(轉證)作業，以符合行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規定

7.購置資訊軟、硬體等相關設備，並汰換老舊設備，提升為民服務品

質。

8.委外辦理各稅繳款書、底冊、轉帳納稅通知書列印、分撕、折疊及

裝訂。

配合財政部推動「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更新整體實施計畫」地方

稅建置委外服務案於 102 年上線，本處為娛樂稅、印花稅及新興業

務：資料倉儲、知識管理、資訊服務、操管自動化

管理、線上電子表單申請、行動辦公室、多元溝通管道之主辦機關

，辦理各項業務需求規劃及系統開發建置事宜。

.建置公文影像處理系統，購

設備，以提高清查效率。 

肆.
建

築

及

設

一.
土

地

購

<一>土地購置 公用土地依平均地權例第 58 條暨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

重劃辦法等相關規定配合參與重劃，終止耕耘三七五租約並補償承租

人。 

市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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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置

工

程

<一>營建工程 1.

(2)

(3)

建設施改善、展示牌重置、電梯重

冰水主機重置、水景廣場改善、出入口屋頂更新、側牆

2.

(1) 大樓搬遷室內裝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 

(4) 辦理大安區行政中心中央空調主機汰換工程。

(6) 辦理內湖區行政大樓停車場管理設備工程。 

(9) 萬華區公所辦理萬華區行政大樓給排水設備整浚工程。 

工程

。 

處辦理雙連市場大樓外牆整修工程。。 

二.
營

建

局本部 

(1)本局位於興隆路檔案庫房施作防火門。 

推動窳陋公有房地拆除綠化，以改善都市景觀。 

本局經管捷運東區及中山地下街為提供民眾安全便利之通行與

購物環境，辦理部分無障礙土

置、M14

間接照明玻璃改善等工程。 

稅捐處： 

總處辦公

(2)配合文山區公所辦理文山區行政中心電力監視系統及數位電表

工程。 

(3)配合文山區公所辦理文山區行政中心建築物耐震能力評估工程。

配合大安區公所

(5)配合內湖區公所辦理內湖區行政大樓便民停車場暨兩側大門整

修更新工程。 

配合內湖區公所

(7)配合內湖區公所辦理內湖區行政大樓無障礙樓梯整修暨緊急照

明設備工程。 

(8)配合萬華區公所辦理萬華區行政大樓高低壓設備電容器更新暨

緊急發電機維修工程。 

配合

(10)配合大同區公所辦理大同區行政中心公共區域增設監視器

(11)配合臺北市市場

<一>交通及運

輸設備

汰換首長座車 1 輛。 三.
交

通

及

運

輸

設

備

<一>局本部 1. 案庫房設施需求，購置攝影機監控系統。 

2.配合檔案庫房設施需求，購置檔案庫房天花板隱藏型空氣淨化除濕

機。

四.
其

他

設

配合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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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二>稅捐處 區行政中心電梯裝設監視器。 

3.新購穩壓器(含安裝)。

。 

1.配合文山區公所辦理文山

2.汰換便民服務區寫字桌。

4.配合萬華區公所辦理萬華區行政大樓不斷電設備室等冷氣安裝

伍.
預

備

金

備

金

<一>第一預備

金

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列本局主管第一預備金並依法動支。 一.
第

一

預


